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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六 日 會 議  

有 關 “ 改 革 金 融 業 監 管 機 構 ＂ 的 議 案  

 

進 度 報 告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 在 立 法 會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六 日 的 會 議 上，由 湯

家 驊 議 員 提 出，並 經 何 俊 仁 議 員 及 劉 健 儀 議 員 修 正 的 “改 革 金

融 業 監 管 機 構 ”議 案 獲 得 通 過。本 文 件 向 議 員 匯 報 政 府 當 局 就

進 一 步 改 善 我 們 的 規 管 架 構，並 加 強 對 投 資 者 的 保 障 的 工 作

進 展 。  
 
 
雷 曼 兄 弟 迷 你 債 券 事 件 的 調 查 報 告  
 
2. 鑑 於 雷 曼 兄 弟 迷 你 債 券 事 件 所 引 起 公 眾 的 關 注，財 政

司 司 長 要 求 香 港 金 融 管 理 局 (金 管 局 )及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

委 員 會 (證 監 會 )在 二 零 零 八 年 年 底 前，就 調 查 與「 迷 你 債 券 」

有 關 的 投 訴 期 間 的 觀 察、所 汲 取 的 教 訓 和 發 現 的 問 題 提 交 報

告 。 財 政 司 司 長 已 於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收 悉 該 兩 份 報 告 。  
 
 
行 動 綱 領  

 

3. 政 府 當 局 諮 詢 金 管 局 和 證 監 會 後，擬 訂 了 載 於 附 件 的

行 動 綱 領 ， 分 階 段 跟 進 報 告 內 的 各 項 建 議， 以 進 一 步 改 善 我

們 的 規 管 架 構， 並 加 強 對 投 資 者 的 保 障 ，尤 其 針 對 認 可 機 構

經 營 證 券 業 務 的 方 面。 我 們 會 統 籌 兩 個 監 管 機 構 的 工 作， 並

定 期 檢 討 進 度 。  

 
首 階 段  
 
4.  我 們 屬 意 在 首 階 段 聚 焦 有 關 完 善 現 行 規 管 要 求 及 為

投 資 者 提 供 更 佳 保 障 的 措 施。 具 體 而 言 ，我 們 致 力 於 盡 早 落

實 以 下 三 個 範 疇 的 改 善 措 施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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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投 資 產 品 的 銷 售 ；  

(b) 中 介 人 的 業 務 操 守 ； 及  

(c) 對 投 資 者 的 教 育 。  
 
5.  部 分 改 善 措 施 其 實 已 獲 即 時 落 實。在 落 實 其 他 改 善 措

施 之 前 ， 金 管 局 和 證 監 會 須 按 有 關 規 定  (包 括 法 定 要 求 ) 作

市 場 /公 眾 諮 詢  (包 括 諮 詢 立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)。 金 管 局

和 證 監 會 可 因 應 諮 詢 結 果 ，行 使 已 有 權 力， 制 定 實 務 守 則 和

規 例 以 落 實 這 些 措 施。 由 於 毋 須 修 改 主 體 法 例 ，有 關 工 作 可

於 較 短 時 間 內 完 成 。無 論 將 來 的 規 管 架 構 如 何 改 變 ， 這 些 改

善 措 施 都 可 以 繼 續 適 用 於 投 資 產 品 和 中 介 機 構，從 而 加 強 保

障 投 資 者 。 因 此 ， 這 些 措 施 應 該 早 日 落 實 ， 毋 須 先 行 就 規 管

架 構 作 任 何 結 構 性 的 改 變 。  
 
下 一 階 段  
 
6.  在 下 一 階 段 ，我 們 會 檢 討 規 管 架 構 的 結 構 性 課 題， 以

及 其 他 須 透 過 修 訂 主 體 法 例 方 式 實 行 的 規 管 安 排 ， 包 括  (但

不 限 於 )：  
 
(a) 是 否 應 保 留 在《 公 司 條 例 》 與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例 》 下

兩 套 公 開 招 售 1制 度 ；  

(b) 是 否 成 立 一 個 法 定 的 財 經 事 務 申 訴 專 員 ；  

(c) 是 否 需 要 調 整 對 銀 行 經 營 的 證 券 業 務 的 監 管 架 構；及  

  (d) 是 否 透 過 立 法 成 立 一 個 跨 界 別 的 投 資 者 教 育 局 。  
 
7.  為 加 快 改 善 進 程 ， 我 們 在 進 行 首 階 段 工 作 時 ， 會 就 下

一 階 段 的 檢 討 工 作 作 前 期 研 究，以 便 部 署 將 來 的 市 場 /公 眾 諮

詢 。  
 
8.  在 檢 討 的 過 程 中，我 們 會 充 分 聽 取 市 場 和 社 會 各 界 的

意 見 ， 並 考 慮 立 法 會「 研 究 雷 曼 兄 弟 相 關『 迷 你 債 券 』及 結

構 性 金 融 產 品 所 引 起 的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」的 意 見 。 同 時 ， 我

們 需 要 考 慮 各 項 有 關 的 因 素，包 括 香 港 本 身 的 獨 特 背 景 和 市

場 需 要、環 球 金 融 發 展 趨 勢、國 際 金 融 機 構  (包 括 G20 及 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「 招 售 」 在 香 港 法 例 中 稱 為 「 要 約 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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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 穩 定 論 壇 ) 的 建 議 。 我 們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公 布 有 關 檢 討 的 其

他 細 節 ， 和 就 有 關 的 措 施 諮 詢 立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。  
 

 

 
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

財 經 事 務 科  

二 零 零 九 年 二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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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 
就金管局及證監會擬備的雷曼兄弟「迷你債券」事件報告內的建議 

擬訂的行動綱領 

首階段 

 

改善措施  實施計劃  

I 投資產品的銷售  

1. 規定零售結構性產品註明「健康警告」  金管局已於 2009 年 1 月 9 日向註冊機

構 1發出通告，要求它們即時實施這項

改善措施  
 

2. 將證監會網站變為匯集所有獲證監會認可的非上市投資

產品資料的資料庫  
 

證監會已展開落實工作  
 

3. 規定投資產品採用精簡和容易明白的產品和銷售「重要事

項聲明」  
 
4. 確立更詳細的原則，以協助市場編製正確無誤、適當持平

和不具誤導成分的推廣材料  
 
 

) 
) 
) 金管局就有關建議提供資料和意見， 
) 讓證監會在 2009 年第三季進行  
) 市場 /公眾諮詢  
) 
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註冊機構指《證券及期貨條例》下註冊以進行證券中介活動的認可機構。在由《證券及期貨條例》和《銀行業條例》授權的現行規管制

度下，金管局是註冊機構的前線監管機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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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措施  實施計劃  

5. 考慮限制以贈品作為向投資者宣傳金融產品的推廣手段  
 
6. 考慮為某些投資產品的投資者設立「冷靜期」的可行性  
 
7. 就專業投資者的定義諮詢市場  
 
8. 規定在客戶協議內指明客戶有權將其申訴個案交由解決

爭議程序處理  
 
 
 
 
 
 

) 
) 
) 
) 金管局就有關建議提供資料和意見， 
) 讓證監會在 2009 年第三季進行  
) 市場 /公眾諮詢  
) 
) 
) 

II 中介人的業務操守  

1.  客戶風險狀況評估：  
(a)  應由與銷售無關的合資格職員進行；  
(b)  客戶應獲提供有關其風險狀況分析的副本，並被要求

確認同意風險狀況分析正確；及  
(c) 強制規定為評估程序錄音  
 

2. 引入規定，為銷售過程錄音  
 

) 金管局已於 2009 年 1 月 9 日向  
) 註冊機構發出通告，要求它們  
) 不遲於 2009 年 3 月底盡快實施  
) 這項改善措施  
) 
) 證監會在 2009 年第三季就 1(a) - (c)  
) 及  2 進行市場  / 公眾諮詢  
) 



 - 3 -

改善措施  實施計劃  

3. 若投資產品的風險評級與客戶風險狀況之間出現風險錯

配，應保存完整文件詳細記錄客戶作出該投資決定的原

因，由有關機構的主管人員加簽確認。須為上述銷售程序

錄音  
 

金管局已於 2009 年 1 月 9 日向註冊機

構發出通告，要求它們即時實施這項改

善措施；錄音的措施則須不遲於 2009
年 3 月底盡快實施。  
 
證監會在 2009 年第三季進行市場  / 公
眾諮詢  
 

4. 由監管機構（以及註冊機構本身）定期進行喬裝客戶檢

查，以測試銷售程序，並由監管機構委託進行客戶調查試

驗計劃，從而評估有關調查能否提供有用資料以供審查長

期客戶關係涉及的特定事項  
 

金管局已於 2009 年 1 月 9 日向註冊機

構發出通告，要求它們不遲於 2009 年 3
月底盡快實施內部喬裝客戶檢查。  
 
金管局和證監會在 2009 年下半年共同

發展外來的喬裝客戶檢查  
 
客戶調查試驗計劃的實施時間有待金

管局和證監會擬定  
 

5. 從事認可機構證券業務的職員的薪酬結構，應在金管局對

認可機構證券業務進行的現場及非現場審查中受到更大

重視  
 

金管局已於 2009 年 1 月 9 日向註冊機

構發出通告，要求它們即時實施這項改

善措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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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措施  實施計劃  

6. 研究規定在銷售前披露中介人就銷售產品收取的佣金及

費用  
金管局就有關建議提供資料和意見，讓

證監會在 2009 年第三季進行市場 /公眾

諮詢  
 

7. 參考日後的調查結果，研究如何適當地改革現行的視察制

度  
 

金管局和證監會已共同開始檢視現行

的視察制度可如何適當地改變  
 

8. 中介人就其監控措施及程序進行自我檢測，以確保：  
(a) 職員獲得適當的培訓；  
(b) 產品只能由對該產品有充分理解的職員售賣；  
(c) 以文件載明向客戶所提供的投資建議 /作出的招攬的

依據，並向每名客戶提供有關依據的副本；及  
(d) 於每隔一段合適的時間進行持續的產品盡職審查  
 

在證監會於 2009 年 2 月發出通告後隨

即實施  
 

9. 研究規定中介人須採納適當的準則，以便將投資者分類，

藉以協助確保所提供的投資意見及產品均適合有關的投

資者  
 
 

金管局就有關建議提供資料和意見，讓

證監會在 2009 年第三季進行市場 /公眾

諮詢  
 

III 對投資者的教育  

1. 透過對投資者的教育澄清「證監會對投資產品的認可」的

意思  
 

持續進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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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措施  實施計劃  

2. 在將於 2009 年展開的公眾教育運動中，強調披露為本制

度背後的原則，尤其集中於投資者、中介人和監管機構的

責任  
 

證監會正準備即時實施，並已在該會財

政預算中預留 2 千萬港元，提供投資者

教育  
 

 
 
下一階段 

 

主要改善措施  目標實施時間  

I 優化規管架構  

1. 考慮是否需要調整規管銀行經營證券業務的架構  

 *其時，規定註冊機構採取措施，確保更清楚地劃分傳統

的接受存款業務和零售證券業務，包括：  
(a)  分隔認可機構零售證券業務與一般銀行業務的位置；  
(b)  規定參與向零售客戶銷售投資產品的職員不應參與一

般銀行業務；  
(c)  規定認可機構以標誌及警告字句清楚劃分存款與投

資，尤其後者所涉及的風險；及  
(d)  規定完全分隔零售客戶存款戶口與投資戶口的資料，

並禁止認可機構利用存款相關資料向零售客戶推介投

資業務  
 

) 在首階段時，政府當局、金管局和  
) 證監會已就有關檢討工作開始前期  
) 研究，以便部署將來的市場 /公眾諮  
) 詢。有關檢討會充分考慮社會各界  
) 和立法會「雷曼小組」的意見和其  
) 他相關因素。或會牽涉修訂主體法  
) 例。  
) 
) 
) 
) 
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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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改善措施  目標實施時間  

2. *將以上建議的分隔方式應用於註冊機構的保險活動和其他投

資活動  
 
3 (a) 重新考慮香港應否保留兩個有關投資產品的公開招售

制度；及  (b) 研究現行有關投資產品銷售文件必須經由證

監會認可的規定的豁免範圍（即私人配股範圍）是否太濶

 

) 
) * 金管局已於 2009 年 1 月 9 日向  
) 註冊機構發出通告，要求它們制  
) 定如何落實這些改善措施的計  
) 劃，供 2009 年 3 月底前與金管局   
) 討論  
) 

II 其他 

1. 考慮設立具備法定權力可命令作出賠償的財經事務申訴

專員的需要  
 
2. 考慮成立一個投資者教育局  

) 在首階段時，政府當局、金管局和  
) 證監會已就有關檢討工作開始前期  
) 研究，以便部署將來的市場 /公眾諮  
) 詢。有關檢討會充分考慮  (a)社會各  
) 界和立法會「雷曼小組」的意見和  
) (b)其他相關因素。或會牽涉修訂主  
) 體法例。  
 
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財經事務科  
2009 年 2 月  


